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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医保秘〔2022〕36 号

关于印发《六安市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
付费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县区医保局、市医保中心：

现将《六安市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付费监督管理办法（试

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六安市医疗保障局

2022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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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付费
监督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以下简称“DRG 付费”）

监督管理，提升医保管理精细化水平，确保医疗保障基金安全和参

保人员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推进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制度体系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20〕20 号）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纳入 DRG 付费结算管理医疗保险

定点医疗机构（以下简称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

第三条 DRG 付费实行协议管理，即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医疗

机构通过签订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服务协议，明确约定双方在实行

DRG 付费服务中的权利、义务及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四条 六安市基金监管机构对各县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的

DRG 付费协议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并负责市本级定

点医疗机构日常监管。各县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负责辖区内定点医

疗机构日常监管。

第五条 六安市及各县区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按照行政管辖权

对辖区内的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定点医疗机构、医保医师、参保人

员执行 DRG 付费结算进行监督管理。

第六条 纳入 DRG 付费监管的违规行为：

（一）虚假住院，伪造医疗文书、财务票据或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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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医保属性不作判别的，将不属于医保基金支付范围的

伤病所产生的医疗费用列入医保结算；

（三）降低入院标准，将病情轻微可在门诊治疗的参保患者收

住院治疗；将可在门诊进行医学检查的参保患者收住院检查；将病

情稳定的慢性病参保患者收住院治疗；

（四）分解住院，参保患者在出院后 14 天内因患同一疾病再

次收住院治疗；

（五）高编码，将普通疾病诊断编为重大疾病诊断的编码；

（六）多编码，多填报疾病诊断编码；

（七）高靠诊断，没有诊断依据，人为提高诊断；

（八）减少服务，减少临床路径规定应提供的诊疗服务项目，

将未达出院标准或未完成临床路径的参保患者办理出院；

（九）门诊收费，住院期间将部分项目的费用要求参保患者或

其家属到门诊交费；

（十）推诿重患，将本机构能收治的重症参保患者，转到外机

构或辖区外诊治；

（十一）定点医疗机构其他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

第七条 强化 DRG 付费监管力度：

（一）建立监管制度。由经办机构建立智能审核与人工审核相

结合的工作模式，有针对性的对医保结算清单、病案质量、违规费

用、重点病种等进行监管审核，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审核力

度，有效实施稽核程序，多措并举基本达到全覆盖监管审核，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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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监管审核质量和效能。

（二）信息化监管。建立覆盖六安市定点医疗机构 DRG 付费智

能监控系统，对医疗机构业务开展智能监控，对 DRG 付费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预警。

（三）现场检查。建立全面筛查和重点核查工作机制，对全面

筛查发现的疑点及时进行现场核查。对违规行为频发、医疗费用异

常的医疗机构实行重点核查，加大现场检查频次。

（四）第三方监督。每年组织社会义务监督员对医疗机构的

DRG 付费服务情况进行明察暗访，加大线索收集力度。

（五）专项整治。针对各医疗机构 DRG 付费服务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不定期组织专项检查，进行集中整治。

（六）履约考核。每年组织对医疗机构 DRG 付费服务协议履约

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与医疗机构医保基金年终清算挂钩。

第八条 各级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应规范 DRG 付费服务的监管

程序，必要时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第三方力量开展对

定点医疗机构日常巡查工作。

第九条 定点医疗机构出现第六条所列情形之一的，医疗保险

经办机构应按照协议约定给予提醒约谈、通报、限期整改、暂停医

保服务、解除医保服务协议、拒付所产生的医保费用等处理。涉及

医保医师违规的，按照《六安市医疗保障协议医师管理办法》（试

行）（六医保秘[2021]58 号）处理。

第十条 各级医疗保险行政部门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



0 5 0

会保险法》、《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加强对管辖区内 DRG 付费服务的监管，对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对医保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

数据及数据分析中发现的疑点、难点等问题采用会商机制，并根据

会商意见进行处理。会商专家小组由医保、卫生、财政、第三方等

相关部门，以及医疗机构临床、病案编码专家等共同组成，确保

DRG 付费工作平稳有序运行。双方会商未果的，可以要求医疗保险

行政部门进行协调处理。对协调处理结果不服的，依法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六安市医疗保障局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六安市医疗保障局 2022 年 5月 24 日印发


